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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调〔2023〕433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开展 2023 年上海市地理信息保密检查和
地图监管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，进一步规范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和地图的管理和使用，根据《自

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地图审核通过件及

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申领单位随机抽查监管工作的函》（自然资地

信函〔2023〕105 号）要求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3 年上海市地理

信息保密和地图监督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、形式

2022 年自然资源部和我局审批通过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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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件和地图审核申请件，以及外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批准

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涉及我市有关单位的申领件，均为自查与抽

查的范围。本次检查采取各涉密测绘成果用户单位和地图产品单

位自查、我局抽查的方式进行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生产、保管、复制、转借、销毁等

重点环节管理情况；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电子数据的存储、传输和

使用情况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地图审图号标注情况，与审核地图（样本）内容及表

现形式的一致性、合法性等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法律法规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；

4.《地图管理条例》；

5.《上海市地图管理办法》；

6.《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目录》；

7.《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用户单位要高度重视自查填报工作。要根据自查内容

与要求，安排专人对领用或取得的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使用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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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情况，已审核批准的地图管理情况进行全面认真的自查，填写

《涉密地理信息成果保密自查情况表》、《已审核批准的地图管理

自查情况表》。

（二）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应采取应急补救措施，

并及时进行整改。发现重大问题的，应立即上报我局。

（三）我局将组织对部分单位进行抽查。抽查单位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对自查自纠不重视，整改后仍存在失泄密隐患和管理

漏洞的单位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有关条款进行处

理，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。在检查中发现存在泄密或严重违规问

题的单位，将被移送至保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附件：1.涉密地理信息成果保密自查情况表

2.已审核批准的地图管理自查情况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

－ 4 －

附件 1

涉密地理信息成果保密自查情况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内容 具体事项
自查结论

其他情况说明
是 否

一、涉密地

理信息成

果使用情

况

1.指定专人管理，有专用的保管场所，并建立涉密地理信

息成果管理台帐。

2.领取使用的测绘成果的种类、数量与地理信息成果提供

单位分发单（或者使用协议）相符、帐册齐全。

3.单位内部工作人员使（借）用、归还地理信息成果办理

登记手续。

4.属于成果保管单位的，在本单位使用数据时，按照“管”

“用”分开原则，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使用。

5.经审批获得的涉密地理信息成果按照被许可的目的和范

围使用，不得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擅自扩散到所属系统的

上级、下级或同级其他单位，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转借

涉密地理信息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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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利用涉密地理信息数据开发生产的产品，在未经省级以

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保密技术处理的情况下，按“其秘密

等级不得低于所用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”的规定进行管理。

7.委托第三方开发产品时，对第三方具有相应的成果保密

条件或测绘资质进行核对，签订成果保密责任书，并在项

目完成后回收或督促其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销毁涉密地理

信息成果及其衍生产品。

8.不得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，擅自向外国的组织或个人以

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、合作企业提供

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。

9.涉密地理信息成果或衍生产品未经省级以上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，不得公开使用。

10.不得以本单位名义为其他单位购买涉密地理信息成果。

11.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许可，不得直接从有关单位获取

涉密地理信息成果。

12.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销毁涉密地

理信息成果，由专人核对、清点、登记、造册、报批、监

销，并报成果提供单位备案，也可请成果提供单位核对回

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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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理或

存储涉密

地理信息

成果设备

管理情况

13.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计算机登记备案并定

期核查。

14.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计算机有权限控制、访

问限制等措施。

15.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计算机安装防病毒等

安全防护软件，并及时升级。

16.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网络和计算机必须与

互联网物理隔离。

17.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移动存储介质不得在

涉密计算机与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间交叉使用。

18.非涉密计算机或非涉密存储介质不得用于存储或处理

涉密地理信息成果。

三、涉密地

理信息成

果保密管

理情况

19.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实施地理信息成果保密管理制度。

20.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生产、使用、管理人员经过教育培训，

其中核心涉密人员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培训并通过考试，

持证上岗。

21.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保管、使用场所等确定为保密要害

部门、部位，配备门禁或身份识别等保密防护设备，配备

必要的保密设备，具备保密条件。

22.有关工作项目完成后，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由专人核对、

清点、登记、造册。



－ 7 －

23.建立涉密地理信息成果泄密事件报告制度，如发现涉密

地理信息成果泄密事件，立即采取补救措施，并及时报告

所在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四、自查总

体情况
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



－ 8 －

附件 2

已审核批准的地图管理自查情况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内容 具体事项
自查结论

其他情况说明
是 否

已审核地

图的管理

1.是否在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。

2.是否与审核地图（样本）内容及表现形式的一致性。

3.是否存在不符合公开地图管理规定的问题。

自查

总体情况 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